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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依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法令，成立「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委員會」，以推動本校環

保及安全衛生工作。 

貳、 範圍 
本校教職員生均屬本組織規則之適用範圍。 

參、 權責單位 
一、總務處環安組：籌組及召開「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二、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委員會職責在研議、督導本校下列事項： 

（一）環保、安衛、輻射等有關規定。 

（二）評估並定期研討及修訂環保、輻射、安衛措施計劃。 

（三）研議作業環境防止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之危害。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督導處理校內所發生之各類環保、輻射、安衛等意外事件。 

（六）健康管理事項。 

（七）主任委員交付之環保、輻射防護、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等事項。 

（八）召開校園空間安全檢視說明會。 

 

肆、 名詞解釋 
一、當然委員：包含校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及軍訓室主任。 

二、推派委員：包含學務處、總務處、軍訓室、各學院推派教職員工代表一人及學生會

代表一人。 

伍、 內容 
第一條   依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法令，成立「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以推動本校環保及安全衛生工作。 

第二條   本委員會委員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長為副召集人，並指定專人擔任執行

秘書推動工作。 
第三條   本會委員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及軍訓室主任等。 

二、推派委員：各單位推派教職員工代表一人及學生會代表一人，任期一年、

可連任、遇缺遞補。 

第四條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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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召開臨時會

議。 

 

第六條   本委員會職責在研議、督導本校下列事項： 

一、環保、安衛、輻射等有關規定。 
二、評估並定期研討及修訂環保、輻射、安衛措施計劃。 
三、研議作業環境防止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之危害。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督導處理校內所發生之各類環保、輻射、安衛等意外事件。 
六、健康管理事項。 
七、主任委員交付之環保、輻射防護、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等事項。 

八、召開校園空間安全檢視說明會。 

第七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經主席之指定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第八條   本規則經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陸、 相關文件 

1.校園空間安全檢視會議設置要點 

柒、 使用表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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